
兰州理工大学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 

 

教学基地是高等学校学生参加校内外实践教学活动、实现人才培

养目标的重要场所，教学基地应具有一定的规模并相对稳定。教学基

地建设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的质量，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创新精神、创

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不断深化产教融合，

大力推动教学基地建设，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学基地管理，特修订本

办法。 

一、建立教学基地的基本原则 

1、教学基地分校内和校外两类，校外教学基地由各学院与有关

单位协商共同建立。 

2、各学院应根据不同专业和学科性质特点，有目的、有计划、

有步骤地选择能满足实践教学条件的单位，共同建立校外教学基地。 

3、教学基地的建立应优先考虑经过多次实践、符合实践教学要

求、相对稳定的单位。 

4、教学基地应就地就近、节约开支，校企合作关系紧密，能与

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 

二、建立教学基地的基本条件 

1、具备专业对口、生产正常、设施完备、技术先进、管理规范、

符合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要求，能提供场地和指导人员，满足我校完

成实践教学任务要求，能支持教学目标的达成，有接纳实习实践教学

的能力。 

2、教学基地建设双方应平等、互利、互信、义务分担。 

3、教学基地应能满足学生食宿、学习、劳动安全保护和卫生等

基本条件。 

三、学校（学院）的义务与职责 

1、学校在人才培养、委托培养、课程进修、咨询服务、信息交



流、技术转让、项目开发、实验检测等方面对教学基地共建单位应优

先考虑。 

2、在国家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许可范围内，对教学基地急需的

专业人才，学校应将品学兼优的学生优先推荐给教学基地。 

3、学院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严格遵守教学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

和劳动纪律，服从现场教育管理。 

4、学院按教学要求制定出实习教学的大纲、计划、指导书，教

学活动开始前学校应将实习教学计划提前送达教学基地，协商教学安

排，并选派经验丰富、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教

师担任指导教师。 

5、学院负责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和纪律教育，强调劳动安全防

范，提高安全意识，杜绝各种意外事故发生，并根据要求组织签订学

生、企业和学院的三方协议，确保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  

6、学院须建立教学基地档案，并将协议书及有关资料备案。 

四、教学基地的任务 

1、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要求向学校师生提供教学条件及有

关资料。 

2、尽可能为师生提供食宿、交通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对实习的有

关收费应给予优惠。 

3、指定有关职能部门组织、管理实习教学工作，选派经验丰富、

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技术人员指导实践教学工

作，认真履行实践教学的大纲、计划、指导书，并做好指导过程记录，

建立教学档案。 

4、负责对参与实习的师生进行现场的安全和纪律教育。 

5、协助学校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考核评定。 

6、积极协助学校处理有关事宜。 

五、协议书的签订 



1、各学院原则上应保证每个专业至少建设 3 个相对稳定的校外教

学基地，基地数量应能满足本专业所有学生进行实习实践活动。 

2、教学基地共建双方有合作意向，在符合建立教学基地条件的基

础上，与教学基地所在单位签订建立校外教学基地协议书(一式四份)，

协议双方及主管部门各执一份。 

3、教学基地协议合作年限根据双方需要协商确定，一般为 3—5

年。协议书应包括以下内容：(1)双方合作的目的；(2)基地建设目标

与受益范围；(3)双方权利和义务；(4)师生的食宿、学习、交通等安

排；(5)协议合作年限。 

4、签订教学基地合作协议后，实习基地可挂“兰州理工大学教学

实习基地”或“兰州理工大学××××学院教学实习基地”标志，

标志的悬挂位置与制作规格可由学院和基地共建单位双方协商确定。 

六、其它 

1、为促进教学基地的建设和规范管理，教务处和学院应加强对基

地的管理，教务处负责对全校实习实践基地进行统筹协调，学院负责

基地的建设工作，按照教学计划和大纲安排实习、实践内容，做好实

习后的总结工作。 

2、教务处应会同有关学院不定期地到校外教学基地检查实习教学

情况。对协议到期但建设良好的基地，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成效，可

办理协议续签手续；对于不能满足实习教学要求或无正当理由连续 3

年未接收我校学生的实习基地予以撤销。 

3、学院须保存好基地建设和学生参加实习活动的相关文字、图像

等资料和文档。 

七、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